
 

*請刪去不適用者 

致 香港海關： 

授權信 

(更換「道路貨物資料系統」保安編碼器) 

本人(姓名)               (香港身份證∕護照* 號碼                ，

手提電話號碼                ) 是現時「道路貨物資料系統」用戶 (捆綁

時用戶帳號                ，保安編碼器編號                )，現授權

(姓名)                      先生∕女士* (香港身份證∕護照*號

碼                    )，連同保安編碼器及以下文件，代本人更換「道路

貨物資料系統」保安編碼器。 

 

  已填妥的「更換保安編碼器及更新資料表格」 

  本人三個月內有效的地址證明副本（如電費單） 

  本人的身份證或護照副本 

 
收集個人資料聲明 

收集目的: 
1. 香港海關會為下列其中一個或多個目的，使用你在本表格提供的個人資料： 

(a) 處理更換保安編碼器的申請； 
(b) 履行香港海關各種職責；及／或 
(c) 便利你與香港海關的代表溝通。 

 
2. 若你未能提供足夠的資料，你將無法透過授權形式更換保安編碼器。 
 
查閱個人資料: 
3. 根據《個人資料（私隱）條例》，你有權查閱和改正你在本表格提供的個人資料。

你的查閱權利包括有權取得一份你在本表格提供的個人資料的複本。根據上述條
例的條款，香港海關有權就處理任何查閱資料要求而徵收合理費用。  

 

本人已閱讀及明白上述「收集個人資料聲明」並會告知獲授權人士有關內容。 

 

授權人簽署 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簽名必須與登記申請表格上之簽名相同） 

授權人姓名 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日期  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
